
主日讀經示範－列王記上第十四章 
【讀經範圍】 

 列王記上第十四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 6 亞希雅豫言耶羅波安悲慘的結局 十四 1～18  

 (問：耶羅波安的兒子發生什麼事？他差遣誰去亞希雅那裏

尋求幫助？) 

＊14:1～3【那時，耶羅波安的兒子病了。耶羅波安對他的妻

子說，你起來改裝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羅波安的妻子，往

示羅去；在那裏有申言者亞希雅，他曾說到我必作這民的

王。…他必告訴你這童子將要怎樣。】 

 (問：耶和華如何責備耶羅波安的行為？) 

＊14:7下~9【我從民中將你高舉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領袖，

將國從大衛家撕去賜給你；你卻不像我僕人大衛那樣，遵

守我的誡命，全心跟從我，只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，反倒

行惡，比那些在你以先的更甚，又去為自己造了別神，鑄

了偶像，惹我發怒，將我丟在背後。】 

 (問：在亞希雅的豫言中，耶羅波安的結局為何？耶和華將

如何對待以色列人？) 

＊14:10【因此，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安的家，將屬耶羅

波安的男丁，無論困住的、自由 
  的，都從以色列中剪除；我必除滅耶羅波安家的後代，如

人燒掉糞土，直到燒盡一般。】 
＊14:15~16【耶和華必擊打以色列人，使他們搖動，像水中的

蘆葦一般；又將以色列人從耶和華賜給他們列祖的這美地

上拔出來，分散在大河那邊，因為他們作木像，惹耶和華



發怒。因耶羅波安所犯、並使以色列人犯罪的罪，耶和華

必將以色列人丟棄。】 

 7 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十個支派的王，他的性命因

神嚴厲的刑罰而結束  十四 19 

   ～20 

 8  羅波安登基作猶大王 十四 21～24 

 9  羅波安被埃及王擊敗、搶奪 十四 25～28 

 10 羅波安與耶羅波安時常爭戰，以及羅波安葬在

大衛城 十四 29～31上 

三 亞比央作猶大王 十四 31下～十五 8上 

【禱背經節】 

十四 15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1.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，我從民中將你      ，立你

作我民以色列的領袖，將國從            撕去賜給

你；（7，8） 
2. 反倒     ，比那些在你以先的更甚，又去為自己造

了      ，鑄了      ，惹我發怒，將我丟在背後。

（9） 
3. 耶和華必        以色列人，使他們搖動，像               

一般；又將以色列人從耶和華賜給他們列祖的這        
上拔出來，分散在        那邊。（15） 

 

聖經學習單答案 : 1. 高舉，大衞家；2. 行惡，別神，偶像；

3. 擊打，水中的蘆葦，美地，大 



                   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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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亞希雅豫言耶羅波安悲慘的結局 十四 1～18  

 (問：耶羅波安如何行惡以得罪神？) 

 ＊王上 12:28 註 1【耶羅波安的背道包括：（一）鑄造了兩隻

金牛犢（偶像，）把一隻安在伯特 
   利，一隻放在但，為要岔引他的百姓，不在耶路撒冷敬拜

神，因而干犯神的定命，就是在聖 
   地只可有一個獨一的敬拜中心，以保守以色列人的一；（二）

造了邱壇的殿，又從那不屬利 
   未支派的俗民中，立人為祭司；（三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

期，（他私心所虛構之節期的月日，） 
   像在猶大的節期一樣；（四）在伯特利的壇上，向他所鑄造

的牛犢獻祭，又將邱壇的祭司安 
   置在伯特利；（五）他雖然不是祭司，卻上壇燒香。耶羅波

安的背道，可視為豫表今天基督 
   教國的背道，其中有自己分裂的敬拜中心、聖品階級與平

信徒制度、自定的宗教『節期』、 
   以及拜偶像。】 

  (問：耶羅波安在神審判下的結局為何？) 

  ＊王上 12:30 註 1【耶羅波安的背道成了嚴重的罪，使他全

家在神審判下被除滅，（十三 34， 
    十四 7～11，十五 29～30，）至終導致以色列人被擄。（十

四 15～16，王下十七 20～23。） 
    在整卷列王紀裏，耶羅波安的罪一再被題及。】 

 7 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十個支派的王，他的性命因



神嚴厲的刑罰而結束  十四 19 

   ～20 

 8  羅波安登基作猶大王 十四 21～24 

 9  羅波安被埃及王擊敗、搶奪 十四 25～28 

 10 羅波安與耶羅波安時常爭戰，以及羅波安葬在

大衛城 十四 29～31上 

三 亞比央作猶大王 十四 31下～十五 8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本章思路】 

  耶羅波安作以色列十個支派的王共二十二年，在王上十四

章一至十八節，亞希雅豫言了耶羅波安悲慘的結局。耶羅波

安的兒子病了，於是耶羅波安打發他妻子改裝，往示羅去見

申言者亞希雅，盼望得着一些關於他兒子亞比雅的好消息。

申言者亞希雅得着從神來的豫言，非但沒有告訴耶羅波安的

妻子任何好消息，反而告訴她，由於耶羅波安背道的惡行，

神必要毀滅耶羅波安和他全家，如人掃除糞土一般；而後，

耶羅波安的性命因神嚴厲的刑罰而結束。 
  另外，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則作了猶大王。他在耶路撒冷

登基的時候年四十一歲，共作王十七年。在這期間，猶大人

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他們所犯的罪觸動祂的妒忌，比

他們列祖所行的一切更甚。在羅波安作王第五年時，埃及王

示撒上來攻打耶路撒冷，奪取耶和華殿和王宮裏的寶物，盡

都奪走了；又奪去所羅門製造的一切金盾牌。至終羅波安與

他列組同睡，他兒子亞比央接續他作王。 


